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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件

珠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珠海市低收入家庭
救助认定申请指引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（社会事业）局：

为配合《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工作方案》的实施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我局制定《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认定申请指引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切实做好我市低收入家庭救助工作。

附件：1.《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认定申请指引》

2.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对象认定证明

珠海市民政局

2021 年 6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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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.

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认定申请指引

低收入家庭，是指本市户籍家庭，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

均月收入在我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.5倍之内且家庭财产符

合我市最低生活保障相关规定的，可申请享受本市低收入家庭救

助。

一、认定条件

（一）保障对象

1. 申请人具有本市户籍，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具有广东

省户籍。

2. 前 6 个月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我市的低保标准的 1.5

倍，且申请当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低保标准1.5 倍的；家庭

财产状况符合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认定标准。

3. 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，通过申请人申报、家庭经济状况

信息化查询核对、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的方式，确定保障对象；

4.低收入救助对象家庭收入、财产的认定和免于计入家庭收

入的情形参照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低收入家庭是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组成，包括：

1.配偶；

2.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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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，包括在校接受本科及以下

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；

4.其他具有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

住的人员，包括未单独立户的成年未婚子女。

下列人员不应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：

1.连续三年以上（含三年）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

员；

2.在监狱内服刑的人员和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执行强制隔

离戒毒人员。

3.法院宣告失踪（死亡）人员；

4.登记在同一居民户口簿中，但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

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关系的人员。

（三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：

1.按民政部门的要求，提供真实、有效、完整的家庭及家庭

成员的资料；

2.授权和配合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民

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对。

注意：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拒绝授权或者不配合家庭经济状况

核对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调查核实的，视为放弃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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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资料

（一）申请低收入家庭救助，申请人应当提供所有共同生活

的家庭成员的户口簿、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，以家庭为单

位，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，

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根据有关程序进行审

核。

（二）书面申报家庭人口、经济和生活状况，签署申请低收

入家庭认定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。

三、受理

（一）低收入家庭所提交的资料齐全后，由户籍所在地乡镇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于 2个工作日内，开展家庭经济状况信

息化查询核对。经核对后，符合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，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该予以受理，并在 2个工作日内出具受

理通知书；不符合认定标准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在2个工作日内向

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核对报告。

（二）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，组织相关人员通过入

户核实，完成申请人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工作。

申请人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，受理申请的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可以委托申请人家庭成员居住地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入户调查核实。受委托的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自收到委托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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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实，将评估材料送交受理申请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。

入户调查应当不少于2人，并在调查时出示有效证件，调查

完毕应出具评估材料，由调查人员和被调查人分别签字、盖章或

者按指纹。

（三）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在出具或者收到评

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将结果在村民委员

会、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务公开栏、社区公开栏以及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共服务大厅进行公示，有条件的还应当同时

通过网络平台公示，公示期为7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在公示期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相

关材料报送区级民政部门。

公示期间有异议且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应当组织民主评议，并将民主评议结果和相关材料一

并报送区级民政部门。

民主评议人员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工作人员，村

（居）党组织成员、村民委员会（居民委员会）成员和村民（居

民）代表等组成。

（四）区级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报送的相关材料、民主评议结果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

决定。对符合条件的申请，出具有关低收入证明文件（省民政厅

下发证件模板前暂时使用我市低收入救助家庭对象认定证明，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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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）；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，应当作出不予批准决定，在3

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区级民政部门在作出审批决定前，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上报的申请材料、评估材料和初审意见。

区级民政部门应当将低收入家庭的信息，通过政务公开栏、

村务公开栏、社区公开栏以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共

服务大厅、网络平台等予以公布。公布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、家

庭人数、救助方式等，但不得公开与救助无关的信息。

公布后有异议的，区级民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

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核实，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公布。

四、申请其他专项救助的。应首先进行低收入家庭认定，即

由户主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经街道

办审核完成，由区民政部门确认后出具有关低收入证明文件，再

由申请人持低收入证明文件向相关部门申请专项救助。

五、低收入家庭救助工作行政文书。参照《广东省民政厅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行政文书使用工作的

通知》（粤民办发〔2019〕17 号）要求，规范我市低收入家庭救

助工作，确保电子化行政文书合法、规范、标准，并依法依规对

行政文书进行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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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.

珠海市低收入家庭救助对象认定证明
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
核发单位： 发证日期：

申请人姓名 性别 职业
家庭

人口数 持证人照片

（核发单位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

居住地

户籍地 健康状态

共同

生活

家庭

成员

姓名

与申

请人

关系

性

别

婚姻

状况

健康状况

（健康、一般、

残疾、患病）

政治

面貌

学业

状况
学历

劳动

力状

况

职业

状况

月收

入
身份证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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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
核

情

况

家庭人口 人均月收入 备注

该家庭为我市低收入家庭，从 年 月开始享受低收入家庭相关
救助，为期一年。

区民政部门（盖章）

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	



